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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

內務委員會主席

周梁淑怡女士

(傳真號碼 : 2509-9055)

主席女士 :

«藥物依賴者治療康復㆗心(發牌)條例(2001年第10號)
2002年(生效日期)公告(第20號法律公告) »

何秀蘭議員於㆓零零㆓年㆓月㆓十六日給你的信件經傳真至本處

的副本已收悉。有關何議員在信㆗提到部份康復㆗心憂慮因土㆞用途問題，

可能無法取得牌照而無法繼續經 ㆒事，現作覆如㆘。

政府引入發牌制度的目的是將自願住院式戒毒及康復㆗心納入㆒

套切合現代需要的規管架構之內，並保障在這類㆗心接受治療㆟士的利益。

發牌制度的影響並不廣泛。目前，共有14間非政府機構營運38間康復㆗心會
受到影響。

根據規劃署的初步評估，在受影響的㆗心之㆗，只有少數(約6間)
需要透過規劃申請以符合有關的城巿規劃規定。政府已向這些㆗心提供協

助，幫助他們進行有關申請。事實㆖，在與機構諮詢及法案審議期間，政府

均已承諾會竭盡所能協助受影響的㆗心，包括在土㆞方面。同時，政府已承

諾向受影響的㆗心提供㆕至八年的寬限期，及優先考慮該等㆗心向某些基金

的撥款申請，好讓這些㆗心有足夠的時間及資源達到發牌標準。

發牌計劃由㆒九九八年進行公眾諮詢，在研究和採納了公眾意見

後才草擬有關的法例，並於㆓零零零年十㆒月提交立法會由法案委員會審

議，法案於㆓零零㆒年㆕月獲得通過成為法例。整個計劃的推行經過充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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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和籌備，目前各界期望發牌制度可如期於㆕月㆒日實施，讓㆗心早日領

取牌照，提升服務水平，使在㆗心接受治療㆟士的利益得到保障。我們希望

內務委員會在考慮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第20號法律公告時，將㆖文所述㆒併
考慮。

       (禁毒專員              李美美代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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